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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五期） 

 

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辅导对象)拟

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招商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(2020年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深圳市泰昂能源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

民币普通股股票（A 股）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

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本辅导期内，保荐机构未发生变动，辅导人员组成有所变动。

招商证券原委派的辅导人员为：张迎、丁一、刘昭、何家曦、陈

思岳。为保证辅导工作质量，招商证券本辅导期增加关建华和傅

一伦为辅导人员。本次新增辅导人员的简历如下： 

关建华先生，保荐代表人，法学硕士，现任招商证券投资银

行委员会董事。2012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，曾参与的项目

包括：辉丰股份配股项目、惠天热电非公开发行项目、明阳电路

IPO项目、金冠电气科创板 IPO项目以及多家公司改制辅导项目，

中航善达发行股份购买招商物业 100%股权、越秀金控出售广州

证券等并购重组项目，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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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一伦先生，招商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项目经理，硕士学位。

曾参与的项目包括：中航重机非公开发行、精测电子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份、中盐化工再融资及并购、泰昂能源 IPO 以及部分公司

改制项目等，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较为丰富。 

调整后的辅导小组由关建华、刘昭、丁一、张迎、何家曦、

陈思岳、傅一伦七人组成，其中关建华担任辅导小组组长。以上

人员均为招商证券正式员工，拥有丰富的股票上市辅导、发行承

销、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。 

本期辅导对象基于相应业务的时间进度要求和对未来审计

服务的需要，决定不再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上市辅导审计机构，改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容诚会所”）为公司上市辅导审计机构，辅导对象

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与容诚会所签订协议。容诚会所具有从事

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，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

验与能力，能够满足公司上市辅导的相关要求。公司本次变更会

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不会影响公司会计报表的

审计质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中伦律所”）亦为本次

辅导的专业机构，配合招商证券为辅导对象实施辅导工作，上述

情况符合相关要求。 

本辅导期内，接受辅导人员为辅导对象的全体董事、监事、

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、持有 5%以上股

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。其中，辅导对象的

主要人员变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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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有邦 先生 被任命为副总经理。 

刘有邦先生为新增补的辅导对象，其简历如下： 

刘有邦，男，1973 年 11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

留权，大专学历。1996 年 7 月大专毕业于南昌大学；2009 年 9

月至 2011年 7月修读浙江大学总裁研修班；2016年 11月至 2018

年 7 月修读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。1996 年至 2000年，就职

于江西省上犹县仙人陂水力发电厂，担任值班长；2000年至 2001

年，就职于深圳市爱德威开关电器厂，担任电气设计工程师；2001

年至今，就职于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历任技术工

程师、商务部经理、厂长、安徽泰昂总经理、深圳泰达服务总经

理。 

本次变动后，公司接受辅导人员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或类别 

1 金林 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 

2 汪松华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、董事 

3 金何君 董事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 

4 唐志伟 董事 

5 孙杨 独立董事 

6 王灿 独立董事 

7 杨晶瑾 独立董事 

8 冷旭东 监事会主席 

9 汪韵眉 监事 

10 刘忠祥 监事 

11 刘之尧 总经理 

12 罗平东 副总经理 

13 刘有邦 副总经理 

14 谢爱龙 持有5%以上股份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法定代表人 

15 崔晓军 持有5%以上股份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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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为第五期辅导，辅导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

月。针对实际情况，辅导期内的辅导工作主要采取尽职调查、访

谈沟通、现场整改、会议讨论等方式进行。 

在本阶段，招商证券按照原先制定的辅导计划执行辅导工作。

按照《辅导协议》与《辅导计划》的内容，招商证券辅导小组成

员对辅导对象进行了详尽、深入的尽职调查，对发现的问题提出

的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。在本期辅导期初，招商证券

辅导人员与辅导对象有关人员就本期辅导内容以及辅导对象目

前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，有针对性地确定了本

期辅导工作的重点。随着辅导工作的开展，招商证券辅导小组成

员查阅了公司提供的底稿资料，及时与辅导对象人员进行沟通，

准确地掌握辅导对象的第一手资料，询问辅导工作的效果，及时

反馈对辅导工作的意见，并对下一期的各方面工作提前做出调整

及安排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辅导的主要内容包括股份公司运作过程中有关法律问题、财

务核算与审计问题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、公司发行上市审核重点、

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、财务内控与机构设置等。根据中国证监

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工作底稿指引》，招商证券辅导人员

对取得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，正在完备工作底稿。 

在本辅导期内，辅导人员对辅导对象开展尽职调查，不断完

善工作底稿，更为系统、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情况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中介机构就各自调查情况进行了详细沟通，明确了后续辅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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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重点内容，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公司存在的问题形成意见

及整改建议，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提出专业咨询意见、确定整改

方案，协助并督促公司在一定时间内落实整改方案，并持续督促

公司的整改进程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关于内部控制，辅导对象在本期辅导工作中已完善部分公司

内部控制制度，并在中介机构的督促下贯彻落实；关于募集资金

投资，辅导对象已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确定募投项目，募投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也已完成。关于收入确认，目前辅导

对象的收入确认原则基本确定，正在梳理相关材料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辅导对象相关财务内控制度仍需根据业务发展实际进行更

新完善，后续辅导工作中，辅导小组将会督促辅导对象完善财务

内控制度并贯彻执行，进一步提升辅导对象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辅导人员目前暂无变动计划，招商证券将在下一阶

段继续履行辅导协议规定的应承担的义务，持续跟进公司规范运

行情况，就现阶段发现的问题与辅导对象、相关中介机构进行沟

通，提出相应的建议，进一步提升辅导对象的财务内控规范性及

盈利能力。




